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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晓楠 文/图

1997年从事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以
来，袁建军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强烈
的使命感，担负着基层普法依法治理、
人民调解、“两劳”帮教、社区矫正等各
项工作任务，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在
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期间，袁建军所在的
东庄司法所荣获河南省文明司法所、井
店司法所荣获河南省规范化司法所荣
誉称号；所在的调解室2014年 11月被
市司法局授予内黄县“袁建军调解室”；
2015年在首届“最美人民调解员”寻找
宣传活动中，他被河南省司法厅评为

“优秀人民调解员”，同年被市司法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评为安阳市

“最美调解员”，获得安阳市“十佳司法
所长”，多次荣获优秀政法干警、优秀调
解员、先进工作者、先进个人等荣誉。

化解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作为一名人民调解员，在多年的工
作实践中，袁建军深深体会到，解决广
大人民群众所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
化解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
关的矛盾纠纷，是人民调解工作的职责
所在。工作中，他始终坚持直接调解与
间接调解相结合，平时纠纷排查与重点
时期排查相结合，依法调解与以情感人
相结合的方针，使当事人晓知以法，明
之以理；注重加强与其他政法部门的信
息沟通，实行联动服务，积极参与民间
纠纷调解工作，化解了农村大量的矛盾
纠纷和不稳定因素。2014年4月8日，
鹤壁市浚县善堂镇下河村村民刘某来
到井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反映，自
2011年 1月起向井店镇后拐村赵某的
超市送货，主要是瓜子等食品，但货款
至今未结算清，其多次催要货款，赵某
以商品质量有问题为由不予结算，赵某

的妻子还对刘某进行辱骂。刘某作为
一个外乡人在井店镇人生地不熟，绝望
时，来到井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详
细了解了事情的发生经过后，袁建军多
次到赵某家做工作。经过耐心细致、入
情入理的工作，赵某同意结算货款，最
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创新人民调解工作机制

针对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呈现
出群体性、复杂性、易激化、难调处等特
点，袁建军始终重视加强基层调解组织
队伍建设，强化“大调解网络”，设立健
全了镇、村、组、户四级调解网络，真正
形成了上下联动、齐抓共管、职能互补
的工作合力。同时，他充分发挥基层民
调组织作用，积极探索创新人民调解工
作方法，总结了“1234”调解工作措施，
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

“1”即每村每月设立 1个固定“连
心日”，人民调解员全天候在村委会接
待群众来访，对所发现的矛盾纠纷及时
介入调处，稳定当事人情绪，控制事
态发展，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2”即每月集中开展 2次矛盾纠
纷排查，了解矛盾纠纷和信访动向，
掌握工作主动权。及时处理排查中发
现的矛盾纠纷，在最短的时间内化解
矛盾，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同
时，对已经调处的矛盾纠纷进行回访，
及时掌握当事人思想动态，对处理意见
确有偏颇、当事人不满意的，根据实际
情况重新调解，直到当事人满意为止。

“3”即每月利用3天时间，乡、村两
级干部集中解决 1个月来发现的疑难
问题和纠纷，力争达到本月事本月毕。

“4”即开好4个会议——村“两委”
会、群众代表会、全体党员会和村级信
访例会。在这4个会议上研究汇总1个

月来矛盾纠纷的发现和处理情况，集中
解决遗留问题。村级信访例会除村“两
委”成员、调解员、当事人、老干部、老党
员和相关人员参加外，镇党委、镇政府
包区班子成员和包村干部必须参加，责
任到人，解决不了的报镇人民调解委员
会和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协同有关部门
争取尽快解决，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纠纷不激化”。

恪尽职守 为民解忧

“为民解忧，扎实工作促稳定”是袁
建军做调解工作的信条。他说，只要以
人民群众满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
法办事，公正无私，以理服人，再大
的问题也能妥善处理。2012 年 3月，
井店镇东潘井村的朱某匆匆忙忙来到
镇调委会，反映其家人同本村王某因
栽树问题引发矛盾，朱某的家人组织
十几个人要强行把王某地里的树木刨
掉，王某及家人针锋相对，组织人在
地里对峙。朱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在劝解无效的情况下，急忙到镇
里要求解决。袁建军迅速赶到现场，
在村干部的配合下，控制了事态，耐
心劝解双方冷静下来。在制止了这场
即将发生的群体性械斗后，袁建军及
时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双方就
地里所栽树木达成了协议。朱某、王
某拉着袁建军的手说：“袁主任，如果
当时你不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多年来，袁建军以对事业的一片赤
诚，对人民群众的一腔热情，为维护基
层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0余年来，他调处各类民间纠纷 660
余起，调解成功率97%以上，依法疏导
解决集体信访案件30余起、160人次，
防止民转刑案件 21起，遏制群体性械
斗19起，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稳定，赢得
了广大群众的赞誉。

真情为民解烦忧
——记内黄县司法局井店司法所所长、井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袁建军

本报讯 （记者 侯沛丽）假劣农资
严重危害国家粮食安全，损害人民群众
合法权益，影响社会稳定，必须下大力
气严格治理。11月12日，记者了解到，
自最高检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 2019
年农资打假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以来，安阳县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
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开展农资
打假工作。截至目前，该院第二检察
部深入乡镇，开展“送法进农村”活
动，重点宣传涉农职务犯罪、生态环
境、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等与农民生活
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赢得了社会各界
的普遍赞誉。

该院第二检察部结合《意见》内容，
领会工作精神，充分认识到农资打假工

作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打好精准脱贫攻
坚战最为关键的一年开展此项工作的
重要意义。明确作为开展此项工作的
职能部门，要通过认真履行检察职
责，全力保障农业兴旺、农村稳定、
农民安心。经过前期调研，制定了做
好2019年农资打假工作方案，确定以
农村和城乡接合部、农资经营集散
地、种植养殖生产基地、“菜篮子”产
品主产区为重点地区，以涉及伪劣种
子、农药、肥料、兽药、饲料和饲料
添加剂、农机等犯罪为重点领域，以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
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假
冒注册商标罪，非法经营罪等为重点
罪名，充分发挥批捕、起诉、立案监督、

审判监督等职责开展工作。
在检察机关内部，积极与民事、行

政、公益诉讼等部门密切配合，有意识
地形成对农资安全和农民权益的全方
位保护。在检察机关以外，主动与有关
行政部门、公安机关畅通信息交流、检
测鉴定等合作渠道，充分运用“两法衔
接”平台作用，强化对涉农行政执法部
门的协调配合监督，进一步形成工作合
力。加强源头治理，切实维护农民权
利，共同积极营造开放、规范、诚信、安
全的市场环境。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送法进农
村”，把法律知识送到田间地头，把检察
服务送到千家万户，是安阳县人民检察
院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诉求、化解

群众矛盾、解决群众困难的有效途径。
该院第二检察部深入乡镇，开展“送法
进农村”活动，重点宣传涉农职务犯罪
及涉农刑事案件类型、“两法衔接”工作
在解决涉农问题方面的作用、生态环境
和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等多项与农民生
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

依托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
定，对办案中发现的社会管理薄弱环
节，适时有针对性地制发检察建议，并
积极督促和支持配合被建议单位落实
检察建议，以便及时取缔违法生产经营
单位，警示教育从业人员，倒逼相关生
产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积极开展个案
预防和行业预防，及时堵住社会管理漏
洞，促进农村工作的健康发展。

安阳县人民检察院

打击伪劣农资犯罪 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11 月 8 日上午，汤阴县司法局联合

城东办事处到江南春天社区开展普法宣

传活动。工作人员精心准备了与广大群

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普法宣传页和

“双提升”宣传资料，向过往群众发放并

讲解。

(本报记者 王晓楠 摄)

11 月 8 日，文峰区人民法

院组织开展拔河比赛。通过拔

河比赛，不仅锻炼了干警的身

体，帮助大家缓解了工作压力，

还鼓舞了士气、增强了团队凝

聚力。

（申田雨 摄）

新闻

本报讯 （记者 王 倩） 11
月 7日，汤阴县公安局组织民警
赴红旗渠精神培训中心开展了为
期一天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

民警通过现场教学、体验教
学，深入了解了红旗渠修建的艰
难历程，深切体会到林州人民

“战太行、出太行、富太行、美
太行”的坚定信念，深刻领悟了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
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内
涵。

在红旗渠纪念馆，大家通过
珍贵的历史图片和文字资料重温
了20世纪60年代，林县人民以

“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决心，
历经 10年时间，在太行山的悬
崖峭壁上建成“人工天河”红
旗渠的艰辛历程，充分感受了
林县人民立足本地条件、依靠
自身力量的自力更生精神，战

天斗地、百折不挠的艰苦创业
精神，顾全大局、齐心协力的
团结协作精神，不计报酬、不
怕牺牲的无私奉献精神。在青
年 洞 ， 民 警 沿 着 太 行 山 重 走

“水长城”，感受“人工天河”
修建时的情景，无不被红旗渠
建设者不畏艰险、克服困难、
群策群力、战天斗地的精神所
折服。

在体验教学中，大家推小推
车、抡锤打钎，通过切身体验认
识到修建红旗渠的艰难和不易，
感受到林县人民敢想敢干、战天
斗地的豪迈气概，并对红旗渠精
神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大家纷纷表示，在以后的工
作中要将震撼转化为动力，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根植于
心，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强化奉
献意识、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
全心全意服务好人民。

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根植于心
汤阴县公安局民警赴红旗渠开展主题教育

本报讯 （记者 王 倩） 11月
9日 8时 9分，市消防支队特勤中
队接到群众报警，称位于京港澳
高速公路北京方向 493公里处发
生车祸，有一人被困。接警后，
特勤中队立即出动 3 辆消防车、
15名消防员赶赴现场处置。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经侦
查：事故为两辆半挂车发生追
尾，后车因车速过快，车头部分
3/4卡进前车车尾，驾驶员被困驾
驶室位置。由于发生碰撞，后车
出现漏油，情况十分危急。现场
指挥员根据情况，首先分配 1号
泡沫车出干线泡沫，将漏油的地
方进行覆盖，2号泡沫车做好警戒
并负责运输器材，3号抢险救援车
进行破拆救援。

由于现场空间较小，救援困

难。指挥员首先让一名消防员从
副驾驶位置进入驾驶室，清理驾
驶室内杂物，两名消防员从驾驶
室位置利用液压剪扩钳进行破
拆。其余消防员利用抢险救援车
牵引拆卸驾驶室门，开辟救援通
道，并配合驾驶室消防员清理杂
物，扩大救援通道。经过30分钟
的紧张救援，被困者被成功救
出，并交由现场医护人员进行救
治。

在此，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司
机朋友：超速行驶时超车、会车
的机会增多，行驶间距缩短，车
外情况应接不暇，驾驶人心理能
量和重量能量消耗很多，易感到
疲劳，时间一久还会瞌睡，极易
引发事故。注意安全行驶，请勿
超速驾车。

车辆追尾司机被困
消防人员紧急救援

本报讯 （记者 王 璐） 11月
11日，记者从安阳县人民法院获
悉，日前，该院白璧法庭法官王
明豪、书记员李东方与辖区人大
代表楚保臣、李志等一行 7 人，
深入辖区永和镇李老太家中，现
场对一起赡养纠纷案进行了诉前
调解。

李老太年近八旬，2018 年 4
月，因赡养问题经村干部调解，
与儿子郭某达成了赡养协议。时
间过去一年多，李老太体弱多
病，平时吃药、住院又花去一笔
费用，其因赡养问题再次与儿子
发生纠纷。今年11月初，李老太
无奈之下通过电话向白璧法庭进

行求助。
对此，王明豪、李东方等人

决定到村内现场解决老人赡养问
题，争取能在诉前化解。为确保
取得实际效果，他们还邀请了两
名人大代表和村干部参与到调解
工作中来。在村委会听取李老太
诉说后，法官就矛盾的根源进行
了归纳和梳理，并劝慰其安心生
活，一定尽快化解其心病。随
后，法官和参与调解人员一起找
到李老太的儿子郭某，通过讲法
律、谈道理、说故事，共同做郭
某思想工作，最终赢得了郭某的
认可和尊重，同意按照协议赡养
老人。

赡养老人起纠纷
法官化解续亲情

本报讯 （记者 王 璐 通讯
员 郑艳芬） 11 月 12 日，记者从
汤阴县人民法院获悉，日前，该
院依法审结一起诈骗案，以诈骗
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一年
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2019年 6月，被告人张某因
手中缺钱，就打起了歪主意，想
着村里的大队干部会有钱，于是
买了一张手机卡，到所在镇政
府，将镇政府的通信录拍下，用
微信添加好友。为了伪装身份，
张某查到了镇长的微信名，乔装
打扮，把自己的微信名和微信头
像做成了镇长的仿真版，并以镇
长的名义加了十几个村干部的微

信。在聊天中，张某向村干部刘
某提出借 3万元钱，刘某误以为
是镇长的微信，就把钱转账过
去。随后，在和镇长通电话中发
现自己被骗，于是报案。至此，
张某落入法网。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冒他人
名义，骗取他人人民币 3 万元，
数额较大，已构成诈骗罪。张某
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
事实，系初犯，退出部分赃款，
可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张某的
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危害后
果及悔罪态度，遂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

男子冒充镇长诈骗
依法被判刑一年半

袁建军和群众亲切握手

法治宣传进社区
服务居民“零距离”


